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7), 104-109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593  

文章引用: 罗素杰. 网络媒体伦理失范现象浅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7): 104-109.  
DOI: 10.12677/ass.2025.147593 

 
 

网络媒体伦理失范现象浅析 

罗素杰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5年5月21日；录用日期：2025年7月1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1日 

 
 

 
摘  要 

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凭借传播优势成为信息交流的主导路径，但其伦理失范问题日益凸显。文章聚焦

网络媒体伦理失范的三大表现：泛娱乐化现象严重，娱乐元素过度渗透社会领域，消解文化严肃性；信

息传播失真，虚假新闻与谣言通过技术便利扩散；网络侵权频发，版权与隐私权保护机制面临挑战。成

因分析表明，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社会责任弱化、行业监管滞后与身份虚拟化导致的自律缺失是核心症结。

治理策略需从三方面展开：强化法律法规建设，构建政府主导的监管框架；提升受众媒介素养，培育理

性批判能力；推动网络主体自律，将社会责任内化为行为准则。研究旨在为网络媒体伦理规范提供系统

性解决方案，促进其回归信息传播的本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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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online media has emerged as the dominant channel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by leveraging its communication advantages, yet its ethical misconduc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ree manifestations of ethical anomie in online media: the severe 
prevalence of pan-entertainment, where excessive infiltration of entertainment elements into so-
cial domains erodes cultural seriousness; the distor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racter-
ized by the rapid spread of fake news and rumors facilitated by technological conven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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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t network violations, as current mechanisms for copyright and privacy protection face mount-
ing challenges. Causative analysis reveals core issues including weaken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driven by economic interests, lagging industry regulations, and deficient self-discipline stemming 
from virtualized identities. Governance strategies should address three dimensions: strengthening 
legal frameworks to establish a government-led regulatory system; enhancing public media literacy 
to cultivate critical thinking capabilities; and promoting self-regulation among online entities by 
internaliz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behavioral norms.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systematic 
solutions for standardizing online media ethics, ultimately realigning the industry with its essential 
role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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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核心构成，媒体伦理是新闻传播学与社会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成果。

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旨在系统探讨社会行为的道德评价标准，更致力于在社会共识基础上界定与重构价值

准则及行为规范。在数字化传播时代，网络媒介对公众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化，其传播实践中衍生的新型

伦理失范问题，已与传统媒体时代呈现出本质性差异。这种演变趋势要求学术界与实务界必须高度重视

网络媒介的特殊性，针对其特有的伦理困境展开系统性研究并构建有效的治理体系。 

2. 网络媒体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 

2.1. 泛娱乐化现象严重 

在信息化时代，“泛娱乐”表现为娱乐元素过度渗透社会各领域，形成以娱乐化心态认知世界、以

娱乐性为价值标尺的思维模式。该现象借助现代传媒与技术，对各领域人、事进行娱乐化包装，以吸引

大众为首要目标，逐渐消解文化市场的严肃性。其本质是将非娱乐性事物重构为可消费的娱乐产品形态，

使娱乐逻辑深度渗入经济运作、文化生产及社会实践等维度，借助感官愉悦机制对接大众心理需求，最

终达成市场边界的多维延展。 
观察当下网络媒体生态，以微博为例，热搜榜前 50 的话题中，娱乐新闻占比近半。流量明星依托粉

丝经济占据大量关注度，而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新闻及严肃政治新闻，却难以进入榜单前列。“‘泛

娱乐化’所标榜的‘娱乐一切’实则是对一切具有真实价值对象的否定、拆解和毁灭，是以‘无价值’的

导向去娱乐稀释一切‘有价值’的对象”[1]。这种过度娱乐化的“低级狂欢”若持续蔓延，可能导致理

性思考与道德准则让位于即时快感，对社会价值体系产生潜在冲击，其隐含的风险值得警惕。 

2.2. 信息传播的失真 

在当下信息传播环境中，虚假信息扩散规模呈指数级增长，催生出大量热衷于信息发布的群体。部

分信息传播者过度追求发布时效与流量收益，在信息真实性核验环节严重缺失，导致不实内容充斥传播

渠道。这种现象不仅扰乱了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更对公众价值判断体系形成强烈冲击，进而干扰社会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59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罗素杰 
 

 

DOI: 10.12677/ass.2025.147593 106 社会科学前沿 
 

舆论走向。 
此类不良传播行为的背后，折射出部分传播主体道德自律意识的弱化。为谋取个体经济利益或获取

关注度，部分人不惜突破道德底线，助推虚假信息的蔓延。海量不实信息如同无形的思想侵蚀剂，持续

消解公众的理性认知与价值判断，致使错误的舆论导向逐渐渗透至社会意识层面。尽管部分虚假信息最

终得以澄清，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与受众认知的滞后性，使得先期形成的错误观念难以彻底纠正。特别

是对于具有强烈猎奇心理的群体，其不仅未能形成正确的信息辨识能力，反而成为谣言与低俗内容的二

次传播者，进一步加剧信息污染。综上所述，虚假信息传播问题不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恶意歪曲，更是对

社会道德体系与公众思想认知的严峻考验。其危害已超越信息传播领域本身，演变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公

众价值塑造的重要风险因素。 

2.3. 网络媒体传播侵权 

自媒体的蓬勃发展构建了多元化信息传播体系，但其版权保护机制却面临严峻挑战。部分信息传

播主体受流量经济驱动，存在未经授权擅自转载他人作品的普遍现象，典型表现为对文字、视频等原

创内容的直接搬运。例如某些百万粉丝博主未经许可转载其他原创博主的深度分析文章，通过修改标

题、删除作者信息等方式伪装成原创内容，在抖音等网络平台获得大量阅读量。此类行为导致内容传

播生态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拥有流量优势的账号即便依赖抄袭内容，仍能凭借用户基数获取高

关注度。 
此外，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也是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话题。作为受法律明确保护的民事权利，公民

隐私权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当下，科学界定用户隐私的法律规制边界、隐私保护

机制的有效性保障机制建构，以及非法数据攫取行为的规制路径探索，已上升为网络媒体经济伦理体系

建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基础性命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更关涉到民事权利的法律

界定、行业主体的责任划分以及社会伦理共识的形成，需要从法律规制、技术保障与伦理规范的多维视

角进行系统性建构。 

3. 网络媒体伦理失范的成因分析 

3.1. 过度追求经济利益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媒体行业的竞争态势日益加剧。然而，由于行业监管机制尚不

完善，部分平台运营主体在利益驱动下出现价值取向偏移，将媒体从业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置于次要位

置。这种片面追逐经济利益的行为模式，直接导致网络空间内道德失范现象频发。 
究其根源，网络媒体的非实体化运营特征使其经济收益高度依赖广告投放与用户流量。为扩大盈利

空间，部分平台对虚假广告内容审核流于形式，甚至主动参与低俗化信息的包装传播。具体表现为：通

过炮制色情、暴力、媚俗等不良内容吸引眼球，将信息传播的价值标准异化为单纯的流量竞争工具。此

类行为本质上反映出运营主体在商业利益诱惑下的社会责任意识弱化——当内容生产完全服务于点击率

导向，媒体本应承担的信息过滤、价值引导等社会功能便被严重消解。 
“网络媒体其集逐利本性(市场法则)和伦理道义(社会责任)高度于一身的双重属性引发了网络媒体

在社会伦理道义与经济利益驱动之间的两难抉择”[2]。当前网络媒体领域的深层矛盾，集中体现为商业

利益追求与社会责任履行的失衡。这种失衡不仅破坏网络信息生态的健康发展，更对公众认知判断与社

会价值体系构成潜在威胁。唯有构建兼顾市场规律与社会公益的治理框架，才能推动行业回归信息传播

的本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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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络媒体行业相关监管缺失 

网络媒体所具有的虚拟交互性、信息海量化、传播无界性等技术特性，使其行为规范面临独特挑战，

导致社会责任失范现象频发。这种失序状态已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影响：一方面引发公众对网络媒体权

威性的信任危机，使其信息传播的社会影响力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暴露出当前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我国针对网络媒体治理已构建初步的法律框架，但现有规制体系存在显著滞后性。由于信息传播具

有瞬时跨域扩散的特征，立法进程往往难以同步响应新型失范行为的演变速度。同时，在网络空间匿名

特性与网络媒体平台实名机制存在漏洞的双重影响下，执法机构打击网络媒体违法犯罪活动面临显著阻

碍。以长期受平台经济利益驱动而滋生的“网络水军”现象为例，此类账号多通过虚假身份注册，导致

执法机关难以追溯其实际操控主体。此类群体通过系统性散布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不当言论，不

仅侵害公民及法人合法权益，更对公共治理体系、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国家主权安全形成复合型风险。另

一方面，在互联网内容治理实践中，政府监管部门与平台自治体系存在显著的制度张力。“纯粹的国家

公权力虽统一监管但渗入的私人领域受限，造成法律实施受限”[3]。当行政监管力量介入社交媒体内容

生态治理时，平台基于算法架构的技术壁垒和商业利益考量，往往通过数据接口限制、合规性解释差异

等策略形成制度性排斥，致使监管政策的执行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3.3. 身份虚拟化削弱自律能力 

互联网环境下，虚拟身份重构了信息传播的主体特征。用户仅需借助数字身份即可实现跨时空交流，

其在网络空间呈现的个人资料与现实身份存在显著割裂。“网络虚拟交往的匿名分散性易导致网络行为

主题道德责任缺失”[4]。网络媒体的匿名传播特性，为用户提供了脱离现实社会规范约束的特殊场域。

个体无需受传统公序良俗与社会关系的限制，能够自由传播在现实场景中受抑制的信息内容。这种身份

虚拟化不仅削弱了传播主体的自我约束意识，更消解了外部社会规范对传播行为的监督效力。当主体身

份缺乏现实关联，自律机制因外部约束的缺位而难以维系，导致传播行为更多受个体潜意识驱动，表现

出负面化、情绪化、极端化的特征。 
从传播伦理视角来看，网络空间中个体身份的虚拟化，使得作为网络媒体传播基础单元的个人，难

以发挥维护网络道德秩序的应有作用。“网络道德主体长期沉溺于虚幻世界中，更容易放纵自己的欲望，

对自身的道德要求不断降低，弱化自己的道德责任感”[5]，当自律机制失效，他律约束缺位，网络信息

传播领域极易滋生各类伦理失范现象，对网络空间的健康生态构成挑战。这一现象凸显了构建适应虚拟

环境的新型传播伦理规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4. 网络媒体伦理失范治理策略研究 

4.1. 提高网络受众综合素养 

“文明安定的社会环境能够提高公民的道德和语言素养，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则有利于强化网络主

体言行的道德评价和监督，并督促网络主体言行要遵循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6]。因此，针对网络媒体

低俗信息泛滥的伦理困境，需构建政府、学校、社区协同的立体化教育体系，通过多主体参与的媒介素

养培育机制提升受众综合素养。教育内容应聚焦于强化信息甄别能力、培育批判思维意识，引导受众以

理性方式参与网络媒介互动，自觉对虚假、低俗信息形成价值判断与主动抵制。当受众能够以成熟的媒

介素养应对复杂网络环境，不仅有助于构建健康的传播关系，更能从传播主体层面消解伦理失范行为的

滋生土壤，为网络媒体的良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受众认知基础。这种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社会治理体系的

路径，既符合网络时代的传播规律，也是从源头推进网络伦理建设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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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网络媒体法律法规建设 

随着自媒体行业的快速迭代，各类失范问题层出不穷。作为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法律凭借其权威

性与强制性特征，为构建健康有序的网络生态提供了制度基石。“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既要提倡

自由也要保持秩序”[7]，针对虚拟空间中扰乱社会秩序的多元乱象，有必要通过完善网络法制建设，推

动网络媒体行业的道德规范体系升级。 
在治理路径层面，首先需要强化政府的主导监管职能。通过构建系统化的引导机制，建立科学高效

的网络媒体治理框架与监管体系，针对伦理失范行为开展专项整治，从根源上净化网络环境，为网络媒

体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注入可持续动力。其次，应加快推进网络媒体法制建设的进程。在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时，既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治理经验，又需紧密结合我国社会文化语境与行业发展实际，制定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通过建立严格的法律惩戒机制，对自媒体领域的伦理失范行为实施精准

问责，以此强化行业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推动形成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治理格局。 

4.3. 提高网络主体自律能力 

网络空间的虚拟属性与开放性特征，决定了网络主体行为规范对伦理自律机制的内在需求。“在互

联网上，由于环境的特殊性导致人们的主观价值标准模糊和自主意识降低，自律意识弱化”[8]。有鉴于

此，网络社会对个体自律的要求显著高于现实场域。伦理自律的核心在于促使网络主体形成价值自觉——

通过明确自身在虚拟空间中的责任边界，将信息传播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内化为行为准

则。当每个参与者意识到自身言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主动约束非理性表达与失范行为，便能突破传

统他律机制的局限性，构建起基于主体自觉的道德约束体系。 
从治理维度看，强化网络主体伦理自律需以责任意识培育为核心：通过提升个体对网络行为社会影

响的认知，使其理解自身作为“数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进而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道德律令。这种

自律机制的构建，不仅有助于修复虚拟空间的道德纽带，更能通过主体间的示范效应与协同治理，推动

网络社会形成“自我管理–相互监督–共同维护”的良性生态，最终实现从制度约束到价值认同的伦理

升华。 

5. 结语 

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伦理失范的本质是技术赋权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其集中表现为泛娱乐化消解文

化严肃性、虚假信息冲击传播真实性、侵权行为挑战权利边界的复合性危机。究其根源，资本逻辑主导

下的流量逐利机制、监管体系滞后于技术发展的制度性缺陷，以及虚拟身份弱化主体责任认知的传播生

态，共同构成了伦理失范的深层动因。对此，亟需构建“法律规制–素养培育–行业自律”三位一体的

协同治理框架：通过完善动态化法律约束体系强化制度刚性，借助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公众理性参与能力，

依托责任伦理重塑推动传播主体价值自觉。这一研究不仅为破解网络媒体伦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

案，更对维护数字文明健康发展、推动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具有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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